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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纪检监察报告工作办法

（2025 年 3 月 13 日党委会审议通过，2025 年 3 月 27 日印发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有效发挥纪检监察对学校高质量建设发展的政治

保障作用和工作促进，正确履行监督责任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

程》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

工作条例》等相关法规以及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有关文件和要

求，结合学校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基层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纪检委员向学校纪委报

告工作，要做到实事求是、程序规范、全面准确、及时高效原则。

第三条 基层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纪检委员为报告工作的

报告人，基层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书记为基层纪检监察报告工

作第一责任人（暂未设置书记岗位的，副书记为报告工作第一责

任人），对所属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纪检监察报告工作负责。

第二章 报告内容、时间、形式

第四条 报告工作内容分为日常工作情况报告和重要情况报

告两类。采取口头汇报和书面报告两种形式。

第五条 基层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纪检委员每年年底以现

场述职或书面述职相结合方式向学校纪委、基层党总支（直属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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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部）报告全年日常工作情况。

第六条 对以下情况，需一事一报，一般应书面报告并附有

关支撑材料。对于重要情况或者重大突发事项，在第一时间先以

口头方式报告，后续再以书面方式补充报告：

（一）重大突发事项

1.涉及本部门师生健康和生命安全等重大安全事件（包括但

不限于发生死亡、重伤、打架斗殴、群体性事件等）；

2.所在部门师生出现涉纪涉法舆情情况；

3.所在党组织涉及违反六大纪律、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苗头

性、倾向性问题；

4.所在部门出现影响学校正常管理秩序及其他可能影响学

校、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。

（二）党员个人重要情况

1.所在党组织党员发生违纪违法或违反校纪校规问题；

2.所在党组织党员因涉嫌违纪违法犯罪问题被其他纪检监

察机构审查调查、采取留置措施的；

3.所在党组织党员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被国家司法机关传讯、

处以羁押、拘留、逮捕、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，被立案调查、侦

查、提起公诉，或依法受到行政处罚、刑事责任追究的；

4.所在党组织党员涉及违反六大纪律、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

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；

5.所在党组织党员发生非正常死亡、失踪、滞留国（境）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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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走、出逃等情况；

（三）学校纪委交办事项的办理情况。

（四）其他需要报告的有关情况。

第七条 本办法第六条所列事项的报告工作分为初报、续报

和处理结果报告三类。初报情况必须在第一时间上报，根据情况

变化和形势进展，应及时续报相关情况，事项处理完毕后须及时

报告处理结果。

第三章 工作要求和考核问责

第八条 报告内容要求简明、准确，应包括以下要素：时间、

地点、信息来源、事件主要人物、事件起因和性质、基本过程、

已造成的后果、影响范围、事件发展趋势、已采取的处置措施以

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。

第九条 报告工作应遵守相关保密纪律，在事项未经领导批

示指示、处理完毕前，除当事人、报告人、报告责任人及主管领

导外，不得向其他无关第三人透露。

第十条 对于本办法第六条所列应当报告的事项，有瞒报、

漏报、不如实、不及时报告的情形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，按规定追

究有关人员责任。

第十一条 学校纪委对基层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纪检委员

报告请示的事项应及时答复或处置，对因不及时答复或处置造成



— 4 —

不良后果的，按规定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

第十二条 基层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报告工作情况纳入年

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体系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校纪委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